



市科〔2017〕75号


桂林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“五公开”
纳入办文办会工作制度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科室、二层单位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桂林市委办公室 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桂林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市办发〔2016〕27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将行政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（以下简称“五公开”）要求落实到办文办会程序，推进我局办文办会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、制度化建设，现制定桂林市科学技术局“五公开”纳入办文办会工作制度（试行）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桂林市科学技术局    
2017年12月29日



桂林市科学技术局“五公开”
纳入办文办会工作制度（试行）

为提高我局办文办会办事的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，进一步规范工作行为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（以下统称“五公开”）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规定如下：
一、办文
（一）健全公文源头管理机制
 拟制公文时，要明确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等属性，随公文一并报批，拟不予公开或依申请公开的，要依法依规说明理由。对拟不予公开或依申请公开的政策性文件，报批前应先送本单位政务公开工作机构审查，上报的发文没有明确的公开属性建议的，或者没有依法依规说明不公开理由的，可按规定予以退文。
（二）规范公文运行管理机制
1.行文。局机关报送上级机关的公文，须由主要领导审核签发；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和批准事项适用“请示”，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和反映情况适用“报告”；请示应一事一文，“报告”不得夹带请示事项；根据工作需要向其他党政部门行文一般用“函”；除局办公室外其它科室不得对外正式行文。
2.公文起草。科室负责起草职责范围内的公文。一般按照拟稿人拟稿、科室负责人审稿程序起草公文，拟稿应内容简洁，主题突出，观点鲜明，结构严谨，表述准确，文字精炼，文种正确，格式规范。
3.公文审核。科室起草的、拟以局名义印发的公文，主办和会办科室主要负责人都必须提出明确的拟办（会办）意见并负责审核把关，审核的重点是确保文稿数据、事实准确和所提措施切实可行。以局名义发文，一般经局办公室核稿，对不符合规定的公文，说明理由退回拟文部门，符合发文条件但内容需作进一步研究和修改的，由起草部门修改后重新报送。
　4.公文签发。以局党组名义发出的公文，须由局党组书记签发；以局名义发出的公文视情处理，一般事项按分工由分管局领导签发；涉及全局性重要工作部署、重大事项和请示类等公文，经分管局领导审核后报主要领导签发。
5.公文收文。按照统一归口的原则，收到的公文、函电、资料、领导批示和机要文件，由局办公室机要员统一签收、登记、呈送和分发。
6.公文批办。公文由局办公室主要负责人根据公文内容、要求和工作需要提出拟办意见，报局主要领导批办后分送相关局领导或相关科室办理。
　7.公文承办。根据公文时限要求，具体公文承办人要及时办结公文要求事项，科室负责人要及时督促、跟踪和办理本科室公文事项。
8.协商办理。两个以上科室承办事项，牵头主办科室要主动办理；科室间如有分歧意见，牵头主办科室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，达成一致；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，应列出各方理由，提出办理意见，按分工报局分管领导协调；局分管领导意见不一致的，报局主要领导批示。
9.密级及重要公文办理。严格按照密级及重要公文管理制度办理密级及重要公文，机要员要按程序及时将密级及重要公文呈送主要领导批示，根据主要领导批示和需要转请其他分管局领导传阅的，分管局领导应按时限签署或明确意见。
10.规范性文件办理。按照《桂林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规定内容，组织规范性文件办理。
二、办会
按照《中共桂林市科学技术局党组党组工作规则(试行)》和《桂林市科学技术局会议制度》等制度要求，落实办会程序、严格会议组织、提高办会效率，推进会议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公开，推动会议开放。
三、建立健全政策解读机制
 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办法》（桂政办发〔2017〕136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的原则，做好政策解读工作。以局机关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，制发科室负责做好解读工作；与其它单位联合发文的，牵头单位负责做好解读工作。
坚持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、解读材料同步组织、同步审签、同步部署。以局机关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，报批时应当将解读方案、解读材料一并报局分管领导审核后，再报局主要领导审签。
除密级外，文件公布时，相关解读材料应与文件同步在政府网站和媒体发布。制发科室要关注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公开后的社会舆情，主动跟进，及时回应，防止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被误读误解，造成负面影响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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